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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
么、抖音、淘宝、天猫 7 家电商平台

“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开
出35.97亿元巨额罚单。

此次查办的系列案显示，被罚电
商平台放任“幽灵店铺”滋生，与转单
平台合作，纵容“幽灵店铺”将消费者
的外卖订单低价转包给其他经营者，
消费者全程不知情。

巨额罚单涉及哪些类型的店
铺？“幽灵外卖”风险几何？消费者应
如何避坑？记者采访了政府有关部
门及专家，解答消费者关心的问题。

一、巨额罚单涉及哪些类
型的店铺？

“幽灵外卖”是指电商平台未依
法履行资质审查义务，放任纵容伪造
或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幽灵店
铺”开展的餐饮外卖活动。“幽灵店
铺”是电商平台上伪造或未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的违法入网食品经营者，往
往居无定所，查无实人。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此
次从7家电商平台查实的6万余家未
尽审查义务逃避监管店铺，主要为售
卖裱花蛋糕的店铺。

“裱花蛋糕食用的即时性较弱，
大部分消费者会提前一至两天订蛋
糕，较为宽松的时间需求给商家提
供了转单的可乘之机。调查发现，
我们一日三餐点的外卖，因送达时
间紧张，被转单的可能性较小。”市
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四处处
长韩冰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说，作
为一种商业模式，转单本身并非违法
行为，在许多领域和场景具有提升资
源配置效率的合理性。但是，在关乎生
命健康的食品领域，特别是餐饮经营领
域，我国法律法规有着严格的强制性市
场进入许可规定，包括禁止转单。因
此，本次所处罚的违法平台企业疏于管
理，放任部分商家通过转单系统性地逃
避食品安全监管，严重损害消费者知情
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二、“幽灵外卖”风险几何？

此次曝光的系列案显示，当一笔
平台订单被转包后，转单平台的低价
竞单机制使得“价低者得”，这种“劣
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倾向导致制作商
家只能从制作成本上压低价格，选择
价格低廉的奶油、蛋糕胚等原料，最
终损害的是消费者权益。

以查办发现的一份订单为例，消
费者花费250余元在平台上预订的蛋
糕，经电商平台抽佣和转单平台转包
后，实际蛋糕制作者仅以不足80元的
低价竞得。

“低质高价的问题在被查店铺中
较为普遍，例如用植物奶油冒充动物
奶油。”韩冰说。

三、“幽灵”难察，消费者应
如何避坑？

35.97 亿元巨额罚单的背后，是
潜伏在群众身边难以察觉的隐蔽违
法手段。那么，消费者如何避坑？

专家建议，可充分利用店铺公示
信息，通过资质查验、地址对比等方

式，点到放心外卖。
“从事食品经营的商家，除了营

业执照外，还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证。下单前，消费者可查询餐饮外卖
店铺公示的营业执照信息，也可以查
询相关经营者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根据法律的规定，经营者必须要
公示相应的证照资质文件。”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说。

薛军补充说，此次查处的案件暴
露出，部分外卖商家实际从事餐饮经
营活动的地址与许可证上批准的地
址不符。这种做法是违规的，在实质
上逃避了许可证制度所要实现的监

管目的。“广大消费者可注意比较地
址，一旦发现餐饮商家实际经营地点
与许可证上记载的地址不吻合，即可
留存证据，及时举报。”

线上平台并非法外之地，平台责
任不能流于形式。随着平台经济的
发展，网络餐饮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
善。下一步，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压实
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手
段，补牢监管漏洞，为消费者提供放
心、安心的外卖消费环境。同时，消费
者也可参考更多更详细的公示信息，
尽量选择有堂食、明厨亮灶的商家。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怡宁）
“我们要告诫外卖平台，不能只收佣
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
品质，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
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
任。”2月 26日，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
全总监孙会川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和《网络食
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新规直指网
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
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虚假营销等食
品安全顽疾，提出针对性举措。

——聚焦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
透明、不对称等问题，强化信息公示。

近年来，网络餐饮业态迅猛发
展，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我国外卖市
场规模预计突破 1.4 万亿元，占餐饮
行业总收入24%左右。

但现在点一份外卖很简单，要点
到“放心外卖”，却并不容易。《网络餐
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平台提供者
应当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
店名称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
致，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

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
质、实体经营门面、实际经营地址等
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且
展示的实体经营门面应当与实际情
况相符，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
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一致。

并且，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
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
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

“我们要告诫所有外卖商户，
‘不见面’不代表可以‘不诚信’，
‘不上门’不等于‘没人管’，食品安
全是商户的底线，合法合规是商户
的责任。”孙会川说。

——溯本清源，整治“幽灵外
卖”。

近期，“幽灵外卖”成为网络热
词，其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
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
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
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

“这样的外卖何谈放心？并且有
的外卖平台一门心思圈地，闭着眼
睛审核，一味纵容失信商户和问题
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
孙会川说。

针对此问题，《网络餐饮服务经
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
理规定》 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通过
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
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保证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资质证书载明
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防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使用虚假或者他人的经
营资质入网提供餐饮服务。

并且，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六
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
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
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
俞路说，要整治“幽灵外卖”，就
必须要溯本清源，构建系统性治理
体系，让外卖商家从“纸面的合
规”变为“可见的真实”。

——让网络消费“找得到人、
追得了责”。

网络消费是远程、非接触式消
费，为了让消费者“诉求有人听、
问题有人管”，《网络食品销售经营
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 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在入
网食品销售者主页面或者其销售食
品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投诉举报链

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
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
的，应当及时处理。

“两部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
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
二十万元，如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
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
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对个人处以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孙会川说。

——网售行为要依法合规，不
得虚假宣传。

网络“购物车”中，食品已成
为最主要的商品之一。但假冒伪
劣、虚假营销等问题也时有发生、
屡打不绝。

此次出台的 《网络食品销售经
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
理规定》 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展示
的食品产地、成分、功能、适用人
群、检验、认证、质量、执行标准
等信息应当真实、合法，不得涉及
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保障网络食品安全关键在于落
实责任。孙会川表示，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始终“在路上”，两项规定旨
在织密责任之网，让“流量”与

“质量”同行。

两部新规出台，直指“幽灵外卖”等顽疾

小心“幽灵外卖”
这些问题和你我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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